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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讯（记者佟怡）10月12日，陕西省

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即

日起在全省部署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打击

整治无人机扰航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强

化全省机场净空保护区安全管理，保障

民航飞行安全和旅客群众出行安全。

会议指出，近年来无人机行业迅猛

发展、应用广泛，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

供便利的同时，扰航、扰民、扰乱公共秩

序等情况时有发生，给安全稳定带来风

险隐患。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特别

是机场和周边公安机关要切实把专项行

动抓好抓实，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要

扎实广泛开展无人机摸排管控，切实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坚持系统治理、整体

联动，进一步强化机场与周边公安机关

的协同配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形成工

作闭环；要坚持以打开路，依法依规严厉

打击整治无人机扰航违法行为，全面净

化机场及周边空中秩序，有力维护安全

稳定；要强化立体防控，把机场及周边地

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建设项目

予以推进，提升治安防控能力水平，积极

发动各类群防群治力量组织开展联防联

控，排查安全隐患，推动多元治理，同时

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着力营造全社

会知法守法、广泛参与的浓厚氛围，多措

并举筑牢空防安全防线。

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制订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各项任

务落实。

阳光讯（记者熊玺）10月13日上午，西

安市公安局官网发布《西安市公安局关

于进一步优化户籍管理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公布了大中专院校招生

落户以及工作调动、录用人员落户等八

类情况的最新政策，同时，公布了拓展规

范集体户管理的最新政策。《通知》自即

日起施行。

大中专院校招生落户
落户条件：本市全日制普通大中专

院校、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资

格的科研院所及其他符合规定的学校招

录的学生。

落户材料：学校（含科研院所）介绍

信、《户口迁移证》（学生入户申请书）、学

生户籍迁移名册。

落户地址：学校或院所集体户。

工作调动、录用人员落户
落户条件：经组织（人社）部门批准、

录用、调入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落户材料：组织（人社）等部门的批

准证明。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单位

集体户或租赁房屋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

投靠直系亲属落户

落户条件：年满18周岁且拥有合法

固定住所的本市户籍人员，可申请其配

偶（婚龄满1年）、子女（子女配偶）、父母

（配偶父母）投靠落户。

落户材料：合法固定住所证明、直系

亲属关系证明。

落户地址：申请人的合法固定住所。

随军家属落户
落户条件：本市现役军官（含警官）

和三级军士长以上军士（含警士），可申

请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生活能

力的子女随军落户。

落户材料：身份证或军（士）官证、亲

属关系证明、部队师（旅）级以上政治部

门任职命令、合法固定住所证明。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或单

位集体户。

复员、转业军人落户

落户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人员，

可迁入本市落户，1.依照国家和省、市人

民政府有关政策规定安置到本市的复

员、转业军人，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

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可随迁落户。2.安置

到西安市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军队离退

休干部及其随迁家属。

落户材料：1.符合落户条件1需提供：

申请人的户籍注销证明、申请人的身份

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退役

军人事务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或介绍

信。2.符合落户条件2需提供：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开具的介绍信及报户证明、申请人

的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安置单

位集体户或租赁房屋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

投资纳税落户
落户条件：在本市依法注册登记的

企业、个体工商户，正常经营2年以上，最

近连续2年累计缴纳税款3万元以上，连续

缴纳社保满2年并在本市拥有合法稳定

住所的投资人。

落户材料：营业执照原件（有效期

内）、缴税凭证、《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及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单位集

体户或长期租赁房屋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

人才引进落户
落户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人员，

可迁入本市落户：1.由组织部门认定的西

安市高层次人才。2.由人社部门评价确认

的西安市地区优秀人才和实用储备人

才；拥有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或者

专有技术人才；受到市级以上评定表彰

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世界技能大赛获

奖者；省级、地市级和行业（部级）技能大

奖、技术能手、技术标兵称号获得者；具

有首席技师、高级技师等级者；具有高级

工、中级工等级者。以上人员在本市工作

且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由用人单位为其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并

拥有合法稳定住所。3.本市生源全日制普

通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回本市落户人

员。4.毕业2年择业期内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意愿

在本市就业并拥有合法稳定住所人员。

落户材料：1.符合落户条件1需提供：

西安市高层次人才确认书。2.符合落户条

件2需提供：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证书或学位证书或西安市人才分类

评价确认证书；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合

同、《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缴费证明》及合法稳定住所证明。3.符合

落户条件3需提供：毕业证书（教育部学

信网或人社部官网查验）、户口迁移证。4.
符合落户条件4需提供：毕业证书（教育

部学信网或人社部官网查验）、合法稳定

住所证明（租期无限制）。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单位

集体户或长期租赁房屋所在地的社区集

体户。

其他非户籍人口落户
落户条件：在本市办理居住证连续

有效年限满3年（申请落户时居住证在有

效期内），并连续缴纳社保满3年且拥有

合法稳定住所人员。其中，在本市三环以

外区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人员，可迁入

该区域落户：1. 办理居住证有效年限满1
年（申请落户时居住证在有效期内），并连

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人员，即可迁入居住证

发放地落户。2.在本市三环以外区域，拥有

合法产权房屋的人员，可迁入该房屋落户，

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迁落户。

落户材料：居住证（有效期内）、《陕

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

明》；在本市三环以外区域拥有合法产权

房屋的人员提供房屋合法产权证明。

落户地址：本人合法固定住所、单位

集体户或居住证登记住址所在地的社区

集体户。

拓展规范集体户管理
企业、单位（包括人才市场、众创空

间）设立集体户须具有固定办公场所，职

工人数超过20人并有专人管理。一个企

业（单位）设立一个集体户。符合本市户

籍准入条件但无合法固定住所的职工可

落本企业（单位）集体户。落企业（单位）集

体户需提供《西安市住房情况查询结果

证明》（无房证明）和用人单位开具的入

户介绍信。企业（单位）集体户内成员不

得申请直系亲属投靠落户。

派出所因履行户籍登记管理职责需

要，可以在镇（街道）、村（社区）或派出所

地址设立社区集体户。社区集体户仅限

符合本市户籍准入条件，而无合法固定

住所并在本社区生活，不具备独立落户

条件，且不能落其他集体户的人员落户。

落社区集体户需提供《西安市住房情况

查询结果证明》（无房证明）和房屋租赁

合同。社区集体户内成员不得申请直系

亲属投靠落户。

西安进一步优化户籍管理工作

阳光讯（记者王怡纯）10月13日，记

者从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为

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西安市市本级商品

房转移登记业务，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

10月10日起，西安市资源规划局对市本级

购房人自行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业

务全面实行网上预约办理。

针对已完成首次登记，具备购房人

自行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条件，并

在“西安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公示的

商品房转移登记业务可申请网上预约办

理，首日受理预约160余次。

预约人可预约次日起15个自然日

内的预约号。在预约时间段，可选择朱

雀云天办事大厅、西北国金中心办事

大厅、西大街办事大厅、米家崖办事大

厅进行预约，并由本人携带身份证件

原件、经网签备案的商品房合同原件、

契税完税证明原件等申请材料，按预

约时间到对应大厅办理业务。购房人

为非自然人的，以及现役军人、残疾

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特殊人群

可无须预约。

预约申请成功后，预约人需在预约

时段开始前15分钟内凭电子预约凭证，

并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纸质资料到预约

大厅咨询台取号；逾期未到现场取号视

为失约，失约3次，该预约人将在未来一个

月内无法预约。预约人在取号前，工作人

员对其申请材料进行核对，如申请办理

资料和预约信息不一致、申请材料不齐

全等不予取号。

西安市从今年5月5日起，全面实行

网上预约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截

至目前，二手房网上预约达33000余件，切

实方便群众办证。

西安市商品房自行办证全面实行网上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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